
正　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東縣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 11月 7日

發文字號：東衛長字第1140036276號

附件：遴選公告說明書、遴選須知、切結書、投標單、授權書、外標封面、廠商資格

　　　件審查表。

主旨：公告本縣「臺東縣樂齡社福大樓」2樓部分空間及3樓布建社

　　　區式長照機構遴選服務單位。

依據：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

　　　法，以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辦理。

公告事項：

一、標租縣有房舍之標示、面積、經營內容及備註事項詳如附件。

二、遴選規定：

（一）參加資格：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條。

（二）遴選計畫說明書、遴選須知及外標封等相關文件請自行至本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網站

（https://ttshbltc.ttshb.gov.tw/）下載查閱。

（三）具備參加資格者請將填妥之投標單連同相關資料文件妥予密封於外標封內，於114年

11月 10日起至114年 11月 24日 17時止前以郵遞或親送方式寄（送）達本局收發室（地址：

臺東縣臺東市博愛路336號），逾期寄（送）達者無效，倘未及於投標截止時間完成投標者

責任自行負責（以實際送達時間為憑，不以郵戳時間為憑，請自行評估郵遞時間，如逾截止

投標期限方寄達，視為無效標。）

（四）經本局審查文件符合資格者，得列入遴選作業，以序位法評定優勝單位，由遴選委員

會就服務整體書面項目，按評分項目評定總分並排列序順序，原則取前2名優勝廠商，評分

及優勝序位第一之優勝廠商應依據臺東縣樂齡社福大樓之管理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通知，

於期限內辦理繳納履約保證金、簽訂租賃契約及公證等相關事宜，所需公證費用由得標單位

負擔，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履約保證金或簽訂租賃契約及公證者，視為放棄得標權利，並由

序位第二名依序遞補。

三、租賃物之使用：設立日間照顧中心提供社區式長照服務，其收托人數、長照人員配置及

空間等規劃，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規定辦理。

四、有意投標者，於上班時間內（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12:00及下午 13:30-17:30）

向本局長期照顧中心洽詢黃先生（089-310400分機670）。

五、其他事項詳如遴選須知(修正平面圖)、評選須知及租賃契約書。

局長　孫國平 


